
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

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郑州市

生态环境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分局、郑州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河南省土

壤污染防治条例》以及生态环境部、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的《“十

四五”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核算方法》有关要求，强化建

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，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，确保重

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土壤污染责任人、土地使用权人、管

理单位（承担临时土地使用权人责任）或土地储备机构要依法依

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（一）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现场检查等表明

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。

（二）用途拟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《国

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中用地分类代

码为 07、08）的地块（以下简称“一住两公”用地），包括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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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为含“一住两公”用地的多用途混合地块。“一住两公”用

地之间互相变更的，原则上不需要进行调查。

（三）拟终止生产经营活动、变更土地用途的或拟收回、转

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。

（四）拟（已）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或拟变更用途的从事过有

色金属冶炼、石油加工、化工、焦化、电镀、制革、铅酸蓄电池

制造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，以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

置活动的用地。

二、强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管理

（一）加强拆除活动土壤污染防治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原则

上应当在完全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后，并拆除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

水污染的设施、设备，清理遗留固体废物及废水，且剩余建（构）

筑物不影响布点采样的前提下开展，防止因二次污染重复调查。

企业事业单位拆除设施、设备或建（构）筑物的，要采取相

应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还应制定包括应

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，并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并实施。

（二）从严管控拆分地块调查。原则上地块不得拆分开展土

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。确需拆分的，要充分考虑地块规划

用途、地块原空间布局、污染状况以及开发时序等情形，并经省

级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同意后，开展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优化部分用地调查流程。按照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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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25.1-2019）开展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，无需开展第二阶段调查的地块，其调查报告评审可简化为专

家函审。对于成片的农用地或未利用地，根据实际情况可整体开

展调查。

（四）严格建设用地调查质量管理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严

格落实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监督检查工作指南（试

行）》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

等文件要求，督促第三方从业单位落实质量控制要求，在调查过

程中要使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质量控制手持终端同步

开展内部质控。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开展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及整改情

况进行通报，监督检查结果作为第三方机构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。

每年 7 月 5 日、1 月 5 日前，向省生态环境厅上报上半年、上一

年度监督检查工作开展情况，省生态环境厅将不定期对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开展质量抽查。

三、完善建设用地联动监管机制

（一）加强部门信息共享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通过“全国建

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”及时与自然资源部门共享疑似污

染地块名录、污染地块名录、优先监管地块清单、土壤污染重点

监管单位清单等相关信息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及时与生态环境部

门共享土地收储计划、土地供应计划、用途变更为“一住两公”

用地地块信息（含土地出让、划拨信息），以及土壤污染重点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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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用途变更或土地使用权收回、转让信息，同

时将用途变更为“一住两公”用地的详细规划、土地供应与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状况等信息纳入国土

空间基础信息平台。

（二）合理规划土地用途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在编制国土空

间规划时，要充分考虑土壤污染风险，依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结果，合理确定土地用途。从严管控农药、化工等行业的重度

污染地块规划用途，确需开发利用的，鼓励用于拓展生态空间。

（三）注重土地开发和使用时序。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

批开发的，以及污染地块周边土地开发的，要优化开发时序。原

则上，“一住两公”等敏感用地应在毗邻地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

和修复活动完成后再投入使用，防止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影

响周边群众。

（四）严格土地收储供应管理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在编制涉

及依法应当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的土地收储、供应计划时，

以及某个（批）地块供应前，要征求同级生态环境部门意见。同

时加强对土地用途变更、土地收储、土地供应、土地使用权变更

等环节的监管，原则上要在土地储备入库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，并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情况作为必备要件纳入土地收储卷宗，

相关费用纳入土地收储项目成本。土地收储决策机构召开联席会

议时，自然资源部门要提前共享土地基本信息，生态环境部门要

及时核查地块土壤污染调查落实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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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严格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部门联动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，

将重点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情况纳入日常监管计划。建立问题通报

报告制度，重大问题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、向有关部门通报，防

范建设用地污染地块违法开发利用。

（二）强化行业监管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规范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信用管理，依法查处

从业单位和个人涉嫌出具虚假调查报告、未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

况调查等行为。

（三）做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核算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

会同自然资源部门按照《“十四五”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

核算方法》要求，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

核算工作，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组织梳理本行政区域内用途变更为

“一住两公”纳入详细规划和供地管理的地块作为考核基数；各

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核实考核基数内所有地

块是否依法落实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。市级生态环境

部门会同自然资源部门于每年 7 月 5 日、1 月 5 日前，分别上报

上半年、上一年度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考核基础信息台账。

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

